
炎陵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主体公告
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中共炎陵县委办、炎陵县政府办关于印发《炎陵县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、内设结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（炎办发[2019]22号)文件的规定，炎陵县自然资源局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执法，其执法人员持湖南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进行执法。现将炎陵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的执法职责和权限、主要执法依据等事项公告如下：

  一、行政执法职责和权限：
    1、负责自然资源规划、保护、开发和合理利用。
    2、组织开展规划、土地、矿产、测绘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进行土地、矿产资源、测绘管理的政策调研，研究拟定管理、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、矿产资源的具体措施；负责有关行政复议。
    3、监督检查规划、土地、矿产、测绘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土地、矿产规划的建设执行情况；依法保护土地、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查处违法案件。
4、负责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县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、计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；参与城市整体规划的审核 ，指导和审核县域内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；负责涉及土地、矿产相关规划的审核、报批、审批工作；
5、负责全县土地地籍管理，组织开展土地资源调查、地籍调查、土地统计、登记发证、土地使用证书检验和土地动态监测；调查处理土地权属纠纷，负责土地确权、土地分等定级、土地登记和全县基准地价、标定地价的评测等工作。
    6、加强土地资产管理，拟定并按规定组织实施土地使用权出让、租赁、作价出资（或入股）、转让、抵押、交易和政府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办法，负责乡（镇）、村非农建设用地(农村宅基地除外)管理，指导农村集体非农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。
    7、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的综合管理，按规定管理矿产资源的评审和认定工作；负责地质资料汇交和矿产资源储量登记、统计的管理，实施矿产资源储蓄量动态监测，建立矿产资源储量帐户；组织开展矿产资源供求形势分析；培育和发展矿业权市场。
    8、负责矿产资源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审核、登记和转让管理。对勘查活动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进行监督管理；组织开展对矿山企业矿产开发和利用年检；按规定负责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。
    9、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，编制地质灾害年度防灾预案，审查批准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，保护地质遗迹。负责地下水、矿泉水、土热资源勘查、开发的监督管理。
   10、负责全县测绘管理工作，监督测绘项目的招标投标；管理测绘市场，保护测量标志；负责房地产测绘成果应用的监督管理。

    二、主要执法依据
（一）法律

　　1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

　　2．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

　　3．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

4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

5.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

　　（二）行政法规

　　1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

　　2．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

　　3．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

　　4．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

　　5．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

　　6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
　　7．地质灾害防治条例
　　8．基础测绘条例
　　（三）规章

　　1．地质勘查市场管理暂行办法

　　2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

　　3．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
4．房产测绘管理办法
三、办公地址、咨询和投诉电话   
（一）办公地址：

（二）咨询和投诉电话：
附件：1.权责清单

      2.执法人员信息表

炎陵县自然资源局

2020年10月26日


